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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兒童及少年保護自治條例草案公聽會 

勵馨基金會台南分事務所 回應稿 

 公聽會時間：108年 12月 30 日(一)，上午 9時 30分至 12時 

 回應之單位：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台南分事務所 

序 對於草案條款 勵馨回應之說明 

一 

第

6

條 

根據本條文所示「父母、監

護人或其它實際照顧兒少之

人對兒少有不當對待，經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有家

庭教育需要者，得轉介本市

家庭教育中心進行親職教育

輔導及協談服務」。 

本會建議親職教育之業務如下： 

 (同本文第三項建議) 

(1) 須推動及建置家庭教育中心輔導志工

之專業親職教育訓練。 

(2) 仍以家庭教育中心為主要政府單位窗

口，同時邀集其他臺南在地服務親子

互動的民間單位，共同合作處理親職

教育的業務。 

二 

第

10

條 

對於「托嬰中心、幼兒園、

兒童課後服務班及中心、居

家式托顧服務提供者及其他

兒少安置場所應裝設監視錄

影設備」一案。 

本會建議如下： 

(1) 「保母」屬專業照顧工作人員，其

工作狀況，亦須被使用者、社會大

眾檢視，即如社工師、心理師會談

室一般，因此本會贊同攝影設備的

裝設。 

(2) 據「以鼓勵代替責罰」，將「應」

裝設監視錄影設備，改為「得」裝

設監視錄影設備。 

(3) 關於監視錄影設備之設置、管理與

攝影影音資料之處理、利用、查

(調)閱、保存方式等相關事項，籲

請主管機關明列相關執行細則，以

確立攝影設備裝設之執行依據及社

會公信力。 

三 

第

24

條 

對於「有關戶政主管機關應

提供出生登記名冊予家庭教

育中心應辦理育兒指導或親

職教育課程」一案。 

建議親職教育之業務如下： 

  (同本文第一項建議) 

(1) 目前家庭教育中心家訪人員多屬志

工，對志工等能否落實執行「育兒

指導」或「親職教育」等相關專業

課程，需再斟酌。 

(2) 承前項，依法條訂定須由該中心志

工執行時，籲請依據專業考量，須

訂定該中心輔導志工之專業親職教

育訓練課程類別及時數等細則。 

(3) 仍以家庭教育中心為政府單位主責

附件二 



窗口，同時邀集臺南在地服務親子

的民間單位，共同合作執行親職教

育相關業務。 

四 

第

30

條 

對於「經主管機關評估安置

之兒少，除依兒少法施行細

則第 10 條規定安置外，得交

復安置予托育人員」一案。 

依據本會實務工作之觀察發現，本市安置

機構甚少，實務上更常出現「安置需求」

大於本市安置機構(床位數)的設置，導致

本市有實質安置需求的兒少案件，難以進

入相關安置機構之服務。 

五 

第

37

條 

對於草案中「主管機關得於

每年度 1 月、4 月、7月、10

月公告上一季辦理托嬰中心

及托育人員之輔導、檢查及

監督作業無缺師之名單一

案，期望改為一年評鑑」一

次。 

(1) 托嬰中心、托育人員等皆屬專業照顧

服務工作，執行狀況卻須受到服務使

用者及社會大眾、政府的檢視。 

(2) 承上，為受照顧者及服務使用者之權

益，及托育人員專業精進之輔導，籲

請調整為半年評鑑一次。 

六 

第

43

條 

對於本條文「無正當理由，

以人員、車輛、工具、設

備、電子通訊或其他方法持

續性監視、跟追或掌控設設

工人員及其親屬之行蹤或活

動之行為者，由主管機關報

請警政主管機關處理」一

案。 

本會建議如下： 

(1) 請明確訂定與提供社工人員訪視時的

安全配備。 

(2) 籲請明訂社工人員的服務案量比。 

 

 



 

第一頁 共六頁 

裝 

訂 

線 

臺南市兒童及少年保護自治條例草案 
修正建議 

 

建議單位：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一、兒少保護的定義 

 目前有關兒少保護的定義，是針對受到不當對待之兒童少年，不當對待係指身心虐待

及疏忽兩種類型，身心虐待具有故意性，而疏忽則是包含了故意性與非故意性。雖本自治

條例僅針對兒少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所列之故意性傷害行為，但為達到本條例第三條提及

之「整合兒少安全防護網」目的，且《台南市兒童及少年保護自治條例草案》作為全台首

創地方政府為保護兒少而訂定的自治條例專法，舉凡如居家墜樓事件，細究其成因多為照

顧者之照顧疏忽，本會建議市府可擴張本條例規範之範圍，將非故意傷害類型之相關安全

防制措施一併納入，建構更加完善的兒少保護系統。 

二、自治條例應納入兒少表意 

  兒童權利公約乃兒童權利之指標，公約之四大原則，兒少最佳利益、生存發展權、兒

少參與與表意、禁止歧視原則為環環相扣，本會欣見台南市政府研擬本自治條例，將成為

國內第一個訂有自治條例專法保護兒少的地方政府。然細查自治條例草案卻未見兒少表意

內容，實屬可惜，建議於調查、處遇與追蹤二章納入兒少表意以完善法規，確實保護兒

少、落實兒少基本權益。 

三、兒少保護相關人員均應被協助提供律師服務 

  本條例第八條第二項：「兒少保護社工人員因依法執行職務涉訟時，應由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協助提供律師服務。」本會認為該法規不應僅限於兒少保護社工人員，因兒少保

護網絡整體工作者均可能執行職務而涉訟，故宜擴大範圍至兒少相關工作者來提供保障。 

四、提供諮商輔導記錄宜須更加慎重 

  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為辦理兒少保護工作處遇之需要，衛生、教育主管機關、學校

或諮商中心應配合主管機關提供諮商或輔導紀錄。」提供諮商或輔導紀錄涉及案主保密原

則與兒少隱私權，本會建議提供諮商或輔導紀錄之規定宜再加以慎重。 

五、公告無缺失名單宜更謹慎 

本條例第三十七條之公告無缺失之名單易使人誤解不在名單內之托嬰中心及托育人員

不可信賴，故主管機關應謹慎處理，避免造成民眾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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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頁 共六頁 

裝 

訂 

線 

本會建議修正條文 草案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兒少，

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

法)第二條所稱之兒童及

少年。 

本自治條例所稱之遭受

不當對待，係指兒少法

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之行為。 

本自治條例所稱之兒少

保護相關工作人員，係

指兒少法第五十三條所

規定之醫事人員、社會

工作人員、教育人員、

保育人員、教保服務人

員、警察、司法人員、

移民業務人員、戶政人

員、村（里）幹事及其

他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

業務人員。 

 新增第三項，明訂本自

治條例兒少保護相關工

作人員之定義。 

第八條 

警政主管機關得依主管

機關之請求，視危險程

度與現實情況於兒少保

護相關工作人員之辦公

處所、住居所設立巡邏

箱或編排巡邏勤務。 

兒少保護相關工作人員

因依法執行職務涉訟

時，應由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協助提供律師服

務。 

第八條 

警政主管機關得依主管

機關之請求，視危險程

度與現實情況於兒少保

護社工人員辦公處所、

住居所設立巡邏箱或編

排巡邏勤務。 

兒少保護社工人員因依

法執行職務涉訟時，應

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協助提供律師服務。 

為保障兒少保護社工人

一、兒少保護社工人員

因執行職務之需，警政

主管機關有盡力維護社

工人員安全之義務。 

二、主管機關應協助因

公涉訟之法律事項。 

三、因兒少保護網絡整

體工作者均可能執行職

務而涉訟，故建議擴大

本條規範範圍至兒少相

關工作者，提供執行業

務時知必要保障。 



 

第三頁 共六頁 

裝 

訂 

線 

為保障兒少保護相關工

作人員人身安全，警政

主管機關應於兒少保護

相關工作人員之辦公處

所協助設置警政服務連

線系統。 

兒少保護相關工作人員

受他人強暴、脅迫、恐

嚇或跟蹤，致有生命、

身體或自由受危害之虞

者，應由主管機關請求

警政主管機關提供安全

維護勤務，不得單獨前

往。 

攻擊、威脅、侵犯兒少

保護相關工作人員，加

重其刑事責任。 

員人身安全，警政主管

機關應於兒少保護社工

人員辦公處所協助設置

警政服務連線系統。 

兒少保護社工人員受他

人強暴、脅迫、恐嚇或

跟蹤，致有生命、身體

或自由受危害之虞者，

得由主管機關請求警政

主管機關提供安全維護

勤務。 

 

四、參照美國麗莎法案

( Lisa’s Law)保護社

工人員之安全措施，新

增第四項。 

 

 

第十三條 

    父母、監護人或其

他實際照顧兒少之人置

六歲以下兒童於發展不

利處境，經主管機關評

估需提升照顧技巧者，

應接受托育人員六小時

之兒少照顧及安全相關

育兒指導服務。 

    主管機關得對托育

人員提供相關獎勵措

施；獎勵措施由主管機

關公告之。 

第十三條 

    父母、監護人或其

他實際照顧兒少之人置

六歲以下兒童於發展不

利處境，經主管機關評

估需提升照顧技巧者，

應接受托育人員六小時

之育兒指導服務。 

    主管機關得對托育

人員提供相關獎勵措

施；獎勵措施由主管機

關公告之。 

一、對置六歲以下兒童

於發展不利處境之父

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

照顧兒少之 人，經評估

需提升照顧技巧者，應

接受托育人員六小時之

育兒指導服務。 

二、發展不利處境為衛

生福利部社會安全網計

畫社會福利服務中心辦

理脆弱家庭服務風險類

型與風險指標。 

三、育兒指導係指提供

育有六歲以下幼兒之家

庭下列服務： 

 (一) 嬰幼兒照顧技

巧： 



 

第四頁 共六頁 

裝 

訂 

線 

1. 提供嬰幼兒沐浴、餵

食、食物調製、護理急

救等照顧示範教學。 

2. 依幼兒家庭環境提供

嬰兒餵食、遊戲、睡

眠、幼兒活動路線、居

家安全環境規劃諮詢。 

(二) 育兒知能：由專業

師資依不同之主題設計

課程帶領父母學習照顧

技巧。 

(三) 親子教育指導。 

四、為提升托育品質，

設置獎勵優質托育人員

之措育人員之措施。

施。 

第二十二條 

    公寓大廈召開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時，有將

兒少保護以及社區防墜

安全事項納入宣導之義

務。 

    工務主管機關對公

寓大廈管理人員每年應

辦理二小時以上之兒少

保護防治課程。 

    工務主管機關應將

兒少保護宣導績效納入

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指

標。 

第二十二條 

    公寓大廈召開區分

所有權人會議時，有將

兒少保護事項納入宣導

之義務。 

    工務主管機關對公

寓大廈管理人員每年應

辦理二小時以上之兒少

保護防治課程。 

    工務主管機關應將

兒少保護宣導績效納入

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指

標。 

一、公寓大廈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應將防治兒

少保護納入宣導。 

二、 現代民眾居住型態

轉變，常居住於公寓大

廈，兒少保護案件也常

發生於公寓大廈居住地

區，對於大廈居住民眾

第一線接觸者為公寓大

廈管理人員，也對於住

民較為了解。因此公寓

大廈管理人員須有兒少

保護概念。然現今兒少

保護課程是否包含防墜

概念之宣導並無一致規

定，建議應明列防治課

程之內容項目。 

三、為鼓勵公寓大廈管



 

第五頁 共六頁 

裝 

訂 

線 

理人員具有兒少保護宣

導意識， 將兒少保護宣

導績效納入優良公寓大

廈評選指標。 

四、98-107年間居家環

境中共發生 87起墜樓新

聞事件，造成 34死 53

傷的悲劇，顯見居家墜

樓事件仍持續發生。 

五、102年「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已通過兒童

防墜條款，家中有 12歲

以下兒童的住戶，可設

置不妨礙逃生且不突出

牆面的防墜設施，然而

本會卻屢接獲民眾陳

情，表示想安裝卻遭社

區管委會或建商阻撓，

即使請求主管機關提供

建議，也無法獲得具體

協助，法令形同虛設。 

六、建議增加相關條文

內容，以積極進行社區

防墜安全宣導之義務，

維護居家安全，而非消

極等待事故發生。 

第二十九條 

為辦理兒少保護工作處

遇之需要，衛生、教育

主管機關、學校或諮商

中心應配合主管機關提

供諮商或輔導紀錄。 

第二十九條 

為辦理兒少保護工作處

遇之需要，衛生、教育

主管機關、學校或諮商

中心應配合主管機關提

供諮商或輔導紀錄。 

提供諮商或輔導紀錄涉

及案主保密原則與兒少

隱私權，因此建議審慎

處理。 

 



 

第六頁 共六頁 

裝 

訂 

線 

前項個人資料之蒐集、

處理及利用，應注意避

免兒童隱私權受侵害，

確保個人資料之合理利

用。 

第三十五條 

    依本自治條例處遇

之案件，教育主管機關

應積極維護兒少就學權

益。 

    經社政、司法或其

他主管機關安置之兒

少，應優先安排進入安

置處所所在地公立學

校、公立幼兒園、公立

托嬰中心或社區公共托

育家園就讀(托)，該就

讀(托)學校或機構有配

合之義務。 

第三十五條 

  依本自治條例處遇之

案件，教育主管機關應

積極維護兒少就學權

益。 

    主管機關安置之兒

少，應優先安排進入安

置處所所在地公立學

校、公立幼兒園、公立

托嬰中心或社區公共托

育家園就讀(托)，該就

讀(托)學校或機構有配

合之義務。 

一、本自治條例處遇之

兒少，優先進入本市公

立學校、公立幼兒園、

公立托嬰中心、社區公

共托育家園就讀(托) 。 

二、幼兒園非屬義務教

育，如有兒少法第五十

六條保護安置，將面臨

無公立幼兒園就學，且

實務上該安置兒少常有

發展遲緩情形，有急需

就學之需求。 

三、第二項提及之安置

主管機關，應明確說明

哪些主管機關。 

第三十七條 

    主管機關得於每年

度一月、四月、七月及

十月公告上一季辦理托

嬰中心及托育人員之輔

導、檢查及監督作業無

缺失之名單。 

    前項作業應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及政府資訊

公開法規定辦理。 

第三十七條 

    主管機關得於每年

度一月、四月、七月及

十月公告上一季辦理托

嬰中心及托育人員之輔

導、檢查及監督作業無

缺失之名單。 

    前項作業應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及政府資訊

公開法規定辦理。 

提供公開資訊，讓市民

有知的權利，做為尋求

優質托育機構或居家托

育人員之參考。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針對臺南市兒童及少年保護自治條例草案之修正意見 

草案條文 建議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條 托嬰中心、幼兒

園、兒童課 後服務班及

中心、居家式托育服 務

提供者(以下簡稱托育人

員) 及其他兒少安置場

所應裝設監 視錄影設

備。 前項監視錄影設備

之設置 、管理與攝錄影

音資料之處理 、利用、

查閱、保存方式與期 限

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主管

機 關公告之。 主管機關

受理兒少保護案 件調查

時，第一項場所負責人 

或從業人員有主動配合

調查及 提供證據之義

務。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得將第 一項場所裝設監

視錄影設備納入相關評

鑑或考核措施。 

刪除本條文 一、裝設監視器無助兒虐

保護。 

依據台南市社會局在草

案公聽會中提供的背景

簡報：去年臺南兒虐3600

多件，機構、幼兒園22

件，其中17件有裝監視

器。所以： 

1、大部分是在家受虐。 

2、22件已有17件裝監視

器，所以顯示裝設監視器

無助兒虐保護。 

二、裝監視器以預防犯罪

的觀點，預設人人都可能

犯罪，需要被警告和監

控，只為了事後蒐證，明

顯違反比例原則。 

三、除無效措施外，更有

違兒童權利公約第 16 條

隱私權之虞， 

依據釋字第 689 號解釋，

大法官在解釋理由書中

強調，個人縱於公共場域

中，亦應享有依社會通念

得不受他人持續注視、監

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

「私人活動領域」及「個

人資料自主」，而受法律

所保護。 

四、綜上，本會主張刪除

本條文。 

第二十條 本市所轄國民

中學以下 學校對在學學

生每學年應辦 理四小時

以上之兒少保護防治課

程。 

第二十條 本市所轄國民

中學以下 學校對在學學

生每學年應於家庭教育

課程及活動中融入兒少

保護防治課程。 

一、108 年 5 月 10 日教

育部修正發布之十二年

國教課程綱要總綱「柒、

實施要點一、課程發展

(二)課程設計與發展 2.課

附件四



程設計應適切融入性別

平等、人權、…生命、法

治、…安全、家庭教育…

等議題，必要時由學校於

校訂課程中進行規劃。」 

因應課綱學校已於課程

中融入相關課程。 

二、家庭教育法第 13

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每學年應在正式課程外

實施四小時以上家庭教

育課程及活動；另應會同

家長會對學生及其家

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學

生之人辦理親職教育。學

校依法每年須辦理相關

活動。 

三、建議修正為將兒少保

護防治課程，融入家庭教

育課程及活動中。 

第二十一條 教育主管機

關應責成 所屬學校或本

市學生輔導 諮商中心

(以下簡稱諮商中 心)，於

七日以上假期期 間，對

高關懷列管個案，進 行

主動關懷及輔導。 前項

高關懷列管個案，指學校

或諮商中心評估 符合以

下情形之一者： 一、有

中輟之虞。 二、有嚴重

行為問題。 三、有犯罪

可能。 四、有受虐之虞。 

五、無立即危機之虞， 惟

仍需對其家庭 提供協

助。 

 本會意見： 

本條文所指七日以上假

期包含國中小之寒暑

假、國定假期連假等，勢

必增加學校及學生輔導 

諮商中心之工作量，為避

免排擠其他相關工作，並

加劇學校行政工作壓

力，主管機關應於草案送

議會前，邀集本會、學校

代表及學生輔導諮商中

心研商相關配套措施及

各項人員、資源挹注。 

第三十五條 依本自治條

例處遇之 案件，教育主

 本會意見： 

建議於草案說明中增列



管機關應積極 維護兒少

就學權益。 主 管 機 關 

安 置 之 兒 少，應優先

安排進入安置處 所所在

地公立學校、公立幼 兒

園、公立托嬰中心或社區 

公共托育家園就讀(托)，

該 就讀(托)學校或機構

有配 合之義務。 

以下補充內容： 

公立幼兒園及學校因安

置而致班級人數超出「國

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

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

準則」及「幼兒教育及照

顧法」之規定，教育主管

機關應依法增班或增置

人力，維護學生受教權。 

 


